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丁國立學長獎學金實施要點
113年12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
一、宗旨：為表彰丁國立學長回饋母校獎助學弟妹奮發求學之精神，由丁國立學長家屬捐贈100萬元成立本項獎學金，用以獎勵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品行端正、奮發求學之在校學生。
二、申請資格：
1.上學期成績，智育成績70分以上、英語成績80分以上、德行評量項目之獎懲紀錄功過相抵或行善銷過後，未達警告以上之處分。
2.成績單上需有出勤缺曠紀錄。
三、申請時間：即日起3月27日止（詳細日期以學校公告為準），合乎申請資格學生，填具申請表經導師推薦簽名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審核。
四、審核標準：合乎申請資格者，分年級比序各錄取4名，共12名。如有年級合乎申請資格者不足額，得由審查委員會調整名額分配。
　　依下列依序排序錄取
1.特殊境遇學生（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子女）。
2.學期英語成績
3.曠課紀錄較少者
4.學期總平均成績（不分組別）
5.記功獎勵較多者
五、審核委員會：委員會由教務主任、註冊組長、英文科科主席、秘書組成。
六、獎勵：
1.本獎學金經審核委員會決議後,呈請校長核定公告。
2.每年於頒獎典禮或校慶頒發獎學金及獎狀，每名5000元整。
七、本獎學金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丁國立學長獎學金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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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則免填

	在學成績
	114-1成績單(需檢附成績單)
□智育成績70分以上
□英語成績80分以上
□德行評量項目(功過相抵或行善銷過後，未達警告以上處分)
□成績單上出勤缺曠紀錄，曠課    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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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請附上學期成績單影本(含德行表現-獎懲及出勤紀錄)。

